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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管理，保证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的入学质量，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订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云南财贸学院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是为

了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在本学科专业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教学、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第三条 招收硕士生贯彻按

计划招收的方针，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

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 第四条 招收硕士生的学科、专业

须经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五条 招收对象主要

为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大学本科毕业在职人员，适当招收

部分大专学历的同等学力考生。 第六条 硕士研究生的录取必

须通过国家规定的考试和考核。 第二章 招生单位管理机构及

其职责 第七条 研究生招生主作在分管校领导的下，由研究生

处具体负责。 第八条 研究生处招生工作的主要职责： （一）

执行教育部关于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及省教育

厅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编制本校

各专业招生计划、自筹经费研究生招生计划，以及委托培养

研究生计划； （三）编制招生专业目录； （四）接收到考生

报考材料后，对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审查，编考号，填发准考

证。不符合报考资格的通知考生本人； （五）组织命题、制

卷、评卷等工作，并严格保守秘密； （六）对录取的新生进



行思想政治、业务和身体健康状况的复查；对初试合格的考

生组织复试，调阅考生档案，组织录取； （七）按上级要求

，填报各种统计报表； （八）开展招生宣传、咨询和科学研

究工作。 第九条 各系（院）应确定一名系（院）领导和研究

生教学秘书负责，在研究研究生处统一组织下，进行招生的

具体工作。其职责如下： （一）负责制订（修订）本系（院

）专业目录，系（院）领导审核后报研究生处； （二）负责

组织命题、评卷，评卷后将试卷按规定时间交研究生处，并

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三）负责组织研究生的复试工作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